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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

修、改建、改变的，或者设置各类标志设施事

项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市容环境秩序，规范建筑物外檐、构筑物、

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标志设

施行政许可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天津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

津市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天津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

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标志设施获

得行政许可手续事中事后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

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标志设施设臵应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

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津市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天津市设定

和实施行政许可规定》组织审批，并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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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原则。事中事

后监管应当遵循及时全面、严格有力、依法合规、公平公正的原

则。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获得建筑物外檐、构

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

标志设施行政许可证经营主体的事中事后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行政审批部门协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协调、

监督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行政许可事中事后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事中事后监管内

容主要包括被审批人设施设臵是否与许可机关做出的许可内容

一致。 

 

第二章  信用承诺现场核查流程 

 

第六条  行政许可部门作出承诺审批后适时启动核查工作，

对行政相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 

第七条  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

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标志设施设臵的申请被准予后，行

政许可部门应及时向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发出并联通知，各部门

同时启动对被申请人户外广告设施施工的监管工作。 

第八条  申请人应按照行政许可准予的内容（样式、颜色、

尺寸、材质）进行设臵，按照规定时限、范围完成设臵。被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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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自颁发行政许可证书之日起 90 日内竣工。被许可人应在

设施设臵竣工之日起 5 日内向城市管理行政许可主管部门申请

报验。 

第九条  行政审批部门应按程序及时组织验收，填写验收报

告，将验收情况向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发出并联通知，填写核查

登记一式三份，行政部门、城市管理部门、被申请人分别留存备

查。 

第十条  验收符合规定的，行政审批部门将验收报告归档。

城市管理部门将被申请人设施设臵纳入长期事后监管。 

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部门在检查、巡查中如发现被申请人在

施工过程中与承诺内容不符情况，应及时通知行政许可部门，同

时要求其限期整改并责令其停止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相关活动。

行政审批部门进行核查，并要求被承诺人限期整改，且整改期限

不得超出作出承诺审批后的 90 个工作日。整改后按照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程序验收合格后，纳入事后长期管理。被申

请人承诺内容到指定期限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部门、城

市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过“政务一网通”平台系统发布并联通知，

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将其列入失信名单，不

再享受信用承诺审批的服务政策，城市管理部门、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机构责令被申请人恢复原貌，并立即停止与承诺内容相

关的一切活动，涉及处罚的，按照有关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设臵设施施工许可证》和《设臵设施标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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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是依法设臵的依据，申请人应妥善保管存放，以备城市管理

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检查。 

 

第三章  日常监管流程 

 

第十三条  各区城市管理部门接到许可的相关信息后，应第

一时间与行政相对人进行沟通，了解掌握建筑物外檐等设施设臵

的具体情况，以便监督管理过程中沟通衔接。 

第十四条  加强事后的日常巡查，落实属地管理，城市管理

部门按照权属划分和责任分工，加强属地巡查，做到及时发现、

正确处理、有效整改、依法处臵，及时并联通告。 

（一）及时发现。建筑物外檐等设施设臵工程量较大，工期

较长，对城市容貌街道景观影响较大，必须落实日常巡查制度，

重点对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点位进行跟随式检验。 

（二）审查核实。请申请人提供许可证书，有行政许可准予

的，查验是否按标准要求内容设臵，是否在准予时效内。如果无

行政许可决定书，应立即通知停止设臵并恢复原貌。 

（三）登记通告。城市管理人员要及时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

填写《现场检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备查，并及

时以电子信息等方式相互通告，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按要求履行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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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定期按照行政许可准予的内容、形式、标准、尺

寸、材质、颜色等组织检查考核。 

第十六条  处理措施； 

（一）整改处罚。对未按行政许可准予内容设臵，应责令按

标准进行整改设臵；未有行政许可准予擅自设臵的，应责令整改

修复。需要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依法实施。 

（二）及时函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将查处结

果及时函复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对违规申请人员列

入诚信系统。 

 

第四章  监督与投诉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户外广告

设臵管理规定》、《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津市设定和实

施行政许可规定》实施监管。 

第十八条  群众发现监管违法问题的投诉举报途径与解决

渠道：电话举报：88908890；来信来访举报：天津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信访室，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10 号，邮编：300381。 

 

第五章  附  则 



 

 
- 6 - 

 

第十九条  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进行装修、

改建、改变的，或者设臵各类标志设施事项设施设臵事中事后监

管纳入城市管理考核范围。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监管流程图； 

2、现场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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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监管（属地管理） 

提供施工证书 

在时效内 

发现问题 

填写《监管检查记录》 

归档 

电子信息方式相互通告 

未按设置的 

整改恢复原貌 

行政处理结果

和行政许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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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场检查记录 

 
被检查单位名称：                    

被检查点位地址：                    

检查项目：（ ）户外广告设施 

（ ）临时悬挂标语或宣传品设施 

（ ）建筑物外檐、构筑物、围墙和其他设施 

许可证书号：                        

单位法定代表人：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现场负责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其他参加人姓名及工作单位（地址）：                                     

 

我们是       区                 综合执法部门，执法队员        、执法

证件号码：            ；         、执法证件号码：           。这是我们的行

政执法证（出示证件），现依法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请予以配合。 

本次检查项目：              ，（是否合格）          ，                 

（是否需要整改）            ，整改内容和具体措施为：                                               

                                                                           

                                                                           

整改完成日期：                  。整改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行政审批部门、城

市管理部门应及时通过“政务一网通”平台系统发布并联通知，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撤

销行政许可决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将查处结果及时函告城市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实际对违规申请人员列入诚信系统。 

 

      检查人签字：         、           

        现场负责人/被检查人签字：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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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记录编号说明 
 
编号样例：XC12010120000001 

 

 编号长度：共 12 位 

 包含内容：包括工作分类、所属区划、工作年份、工作编号 

 工作分类：编号前 2 位，格式为大写英文字母，可根据具体工作进行预定义。如：

XC 代表巡查工作。 

 所属区划：编号第 3 位至第 8 位，共 6 位，纯数字。代表市内各区区划代码，此

代码为全国统一规划，天津市各区行政代码表如下： 

 

区划名称 区划代码 

和平区 120101 

河东区 120102 

河西区 120103 

南开区 120104 

河北区 120105 

红桥区 120106 

东丽区 120110 

西青区 120111 

津南区 120112 

北辰区 120113 

武清区 120114 

宝坻区 120115 

滨海新区 120116 

宁河区 120117 

静海区 120118 

蓟州区 120119 
 

 工作年份：编号第 9 位至第 10 位，共 2 位，纯数字。为工作年份的后 2 位。 

 工作编号：根据所属区划和工作年份，记录每一次的工作编号。该编号各行政区

下分别拥有一套流水号，互相之间不混淆。流水号每年一回头（重新从 1 开始），

每年每区下最大工作编号可为 999999（近 100 万），每次的工作编号均不重复，

可根据此编号获取唯一对应的工作记录。 
 
 
 


